附件1：

桃源县全域旅游发展中心2018年部门整体绩效

评价报告
（ 2018 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桃源县全域旅游发展中心


	部门名称
	桃源县全域旅游发展中心

	年度预算申请
（万元）
	资金总额：1170.87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其中：       公共财政拨款：64.87
	其中： 基本支出：92.87

	
	            政府性基金拨款：
	       项目支出：1078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1106
	

	部门职能职责概述
	负责全县旅游工作的对外宣传与市场推广，组织全县旅游浆资源的普查、评估、规划、开发和相关保护工作，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执法检查，指导全县旅游教育培训工作。

	整体绩效目标
	目标1：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县，大湘西地区旅游精品线路重点县。

目标2：进行桃源旅游全方面的宣传与推广，全面提升桃源旅游整体形象，群众知晓率达95%以上。

目标3: 加强旅游安全检查、规范市场秩序，建立全县旅游景区及产业信息平台，群众满意度达95%以上，主管部门满意度达95%以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带动全县旅游产业的发展，共建成旅游床位数8400个，旅游商品产销企业达到14家，年末星级宾馆1个，宾馆客房出租率60%，旅游社从业人员300人。接待游客500万人次，旅游产值35亿元，等级景区达到3个，名镇名村6个，乡村旅游点11个，工业和红色旅游点5个，公园二个。举办乡村旅游节两次，宣传推广活动3次。

	
	
	质量指标
	1、加大行业标准实施力度，提升旅游行业软实力，树立友善好客的旅游服务形象，创建旅游品牌。

2、推动旅游项目建设，充分有序开发旅游资源。

3、加强营销宣传，增加旅游清费新热点，拓展旅游市场。

	
	
	时效指标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成本指标
	全年控制预算成本1170.87万元以内，其中基本支出控制在92.87万元以内，项目支出控制在1078万元以内，三公经费在预算范围内执行。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争取使旅游产业对财政的贡献比率达到30%。

	
	
	社会效益指标
	培育旅游产品商业化，规划桃源旅游商品标识化，通过旅游活动，提升桃源旅游业的整体知名度，通过对旅游企业、旅行社及景点景区的监督管理，确保旅游景区安全运转。

	
	
	可持续影响指标
	夯实了安全生产基础，增强了安全生产监管能力，防患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通过消费维权，处理投诉受理率100%，满意度达100%

	县财政局审核意见


填报人：庄红军          联系电话：13973666882            填报日期：2018年01月25日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填报说明
一、基本信息
1、年度：填写编制部门预算所属的年份。如2017年编制2018年部门预算，填写“2018年”。
2、填报单位（盖章）：加盖填报单位公章。
3、年度预算申请：填写部门年度预算资金总额，并按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分别填写。收入预算包括公共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拨款、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和其他资金；支出预算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4、部门职能职责概述：简要描述本部门的主要职能职责。
二、整体绩效目标
预算单位根据各级党委政府下达的工作任务及本部门发展规划，描述年度内部门使用预算资金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三、部门整体支出年度绩效指标
部门整体支出年度绩效指标是对预算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细化和量化，主要包括：
1、产出指标：反映部门根据既定目标计划完成的产品和服务情况。可进一步细分为：数量指标，反映部门计划完成的产品或服务数量；质量指标，反映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达到的标准、水平和效果；时效指标，反映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及时程度和效率情况；成本指标，反映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所需成本。
2、效益指标：反映与既定绩效目标相关的、部门整体支出预期结果的实现程度和影响，包括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等。
3、实际操作中确定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具体内容，各部门可根据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需要，在上述指标中选取或做另行补充。
附件2：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   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

	专项名称
	　
	专项属性
	延续专项□     新增专项□    

	部门名称
	　
	资金总额（万元）
	　

	部门相应职能职责概述
	

	专项立
项依据
	　

	专项实施
进度计划
	专项实施内容
	计划开始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

	
	1、
	　
	　

	
	2、
	　
	　

	
	……
	
	

	专项长期
绩效目标
	

	专项年度
绩效目标
	

	专项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专项实施

保障措施
	为确保专项实施而制定的制度和措施，如成立的专门管理机构、资金管理办法、项目管理办法、工作措施（方案、规划）等。

	财政部门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填报说明

一、专项基本信息

1、年度：填写编制部门预算所属的年份或申请使用专项资金的年份。如2017年编制2018年部门预算，填写“2018年”；2017年执行中申请本年度专项资金，则填写“2017年”。

2、填报单位（盖章）：加盖具体填报单位公章。
3、专项名称：按规范的专项名称内容填报，与部门预算专项名称一致。

4、专项属性：分为延续专项和新增专项，在所选专项后面的“□”中划“√”。

5、部门名称：填写专项主管部门（一级预算单位）全称。

6、资金总额：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项资金总额。

7、部门相应职能职责概述：简要描述本部门与该专项有关的职能职责。

8、专项立项依据：中央、省委省政府有关政策性文件和决议等。

9、专项实施进度计划：针对专项特点设定分阶段的专项具体实施内容，并分别填写计划开始时间和计划完成时间。

二、专项绩效目标

1、专项长期绩效目标：描述专项整个计划期内的总体产出的数量、质量、时限和成本以及专项计划达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等。

2、专项年度绩效目标：根据专项的特性和具体实施内容，对专项在本年度的产出数量、质量、成本、时效及专项计划达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进一步细化，形成具体可衡量的目标任务。

三、专项年度绩效指标

专项年度绩效指标是对专项年度绩效目标的细化和量化。预算部门根据专项的实际情况从表中所给参考的方面或其他方面，设定绩效指标，要尽可能量化。
1、产出指标：反映预算部门根据既定目标计划完成的产品和服务情况。可进一步细分为：数量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完成的产品或服务数量；质量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达到的标准、水平和效果；时效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及时程度和效率情况；成本指标，反映预算部门计划提供产品或服务所需成本，分单位成本和总成本等。

（1）指标内容：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将细分的绩效指标确定为具体内容。

（2）指标值：对指标内容确定具体值，其中，可量化的用数值描述，不可量化的以定性描述。

（3）备注：其他说明事项。

2、效益指标：反映与既定绩效目标相关的、预算支出预期结果的实现程度和影响，包括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等。

“指标内容”、“指标值”、“备注” 栏填写参照“产出指标”中的相应内容。

四、专项实施保障措施

为确保专项实施而制定的制度和措施，如成立的专门管理机构、资金管理办法、项目管理办法、工作措施（方案、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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